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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赵
丽辉唐山报道 河北省唐山市环
保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开
展打击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三部门将利用 5 个月时间，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打击危险废物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易生涉
危犯罪的区域、行业、企业为专项
行动重点，充分发动群众反映问
题线索，严厉打击涉危险废物违
法犯罪行为。通过限期整改一
批、关停取缔一批、约谈挂牌一
批、移交移送一批、立案查处一
批、公开曝光一批，有效遏制危险
废物非法转移、处置和倾倒高发
状态，不断提高全市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和执法水平。

根据《通知》，此次专项行动
的重点整治行业企业包括 2015

年 以 来 全 省 年 产 生 3 吨 以 上 废
酸、废碱、医疗废物、医药废物、精

（蒸）馏残渣、废乳化液、废铅蓄电
池单位和所有经营单位（含医疗
废物经营单位）；重点整治群众反
映强烈，环境执法、环保督察和审
计等各种渠道发现的突出问题；
重点做好产废单位、经营单位、危
险废物转移的检查工作和涉危险
废物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紧 紧 围 绕“ 两 高 ”《关 于 办 理 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和《危险废物规范
化 管 理 督 查 考 核 工 作 方 案》两
条主线，结合“利剑斩污”和“土
小”企业群执法检查等 工 作 ，突
出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的 重 点 ，坚 持

“ 零 容 忍 ”态 度 ，对 涉 危 险 废物
违法犯罪“亮剑”。此外，三部门
还联合公布了举报电话，接受群
众举报。

唐山打击涉危废违法犯罪
有效遏制非法转移、处置和倾倒行为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企业是否存在“厂中厂”？有没有

“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吗？针对这些
问题，陕西省西安市环保局高陵
分局近日在泾河工业园区内开展
了一次环境执法大检查。

据介绍，此次大检查分 3 个
组，持续时间为 1 个月。主要围
绕泾河工业园区企业环评手续办
理、规划环评执行情况、污染处理
设施运行情况等内容开展，重点
排查企业是否存在“厂中厂”现
象，严厉打击“未批先建”、“未验
先投”、超标排放、污染治理设施
不正常运行等环境违法行为。

西安市环保局高陵分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大检查，一
方面要全面排查环境风险，消除
环境隐患，防范重大环境污染事

件发生；另一方面要夯实环境保
护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
监管执法长效机制。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对大检
查中发现的企业未办理环评手
续、“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问
题，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依法查
处；核查企业规划环评执行情况，
对擅自变更的，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并责令停止生产和排污，拒不
执行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全面
检查企业生产运行污染物产生环
节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
况，并由环境监测人员进行采样
监测，一旦发现超标排放行为，将
依法立案查处。

同时，环境执法和监测人员
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对发现的问
题坚决依法查处，对瞒报、漏报
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西安高陵开展执法大检查
严打“未批先建”、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 甘肃省康县环保局
日前召开会议，要求环境监管执
法人员要调整工作思路，积极探
索工作新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新方
法，以污染减排和环境执法为抓
手，进一步抓好环境监管工作。

康 县 环 保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康县环保部门要在进一步加
强自身建 设 的 同 时 ，巩 固 提 升
环 境 监 管 执 法 标 准 化 建 设 成
果、强化污染企业现场监管，认
真 抓 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监 管 、环
保“三同时”的落实情况，以及环
境 执 法 、饮 用 水 水 源地和水源
保护区监管等工作。此外，还要
集中开展涉重金属企业督查、污
染企业现场监 管、畜禽养殖企业
污染整治等专项整治活动。

根据部署，今年康县环保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污染减排工作，
通过强有力的环境监管确保年度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进一步加强
生态环境监管，通过不断创新载
体，丰富抓手，增强全民生态环保
意识；加强环保项目环境监管工
作，通过积极协调督促环境污染
治理项目建设，严格按照环评要
求从严把关，确保治污设施建设落
实到位；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工作；
持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重点工业企业环保达标。

此外，康县环保局还要进一
步加强建筑企业监管工作，并全
面落实省市环境监管工作要求，
按照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工作要
求，细化责任，分工负责，确保各
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张玉忠

探索新机制 引入新方法

康县深化环境监管执法

丰富制裁手段 强化协调联动

武进环境资源审判惩前毖后
本报记者闫艳 通讯员骆冬明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自2014年起
开展资源环境案件“三审合一”集中审判工
作，集中审判武进区、钟楼区、新北区、天宁
区、原戚墅堰区的涉资源环境刑事、民事、行
政、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案件，依法严惩破坏
资源、污染环境行为，取得了显著效果。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环境资源案件审判
情况。

通报显示，2014年以来，武进区法院共
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142件，其中刑事案件
55件、民事案件8件、行政案件79件。2016
年，共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90件，较2014年
增长了4倍，其中，行政案件52件，增长了3
倍；刑事案件33件，增长了7倍；民事案件5
件，增长了4倍。

实行环境保护临时禁令制度，禁止被告人在
特定时间内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相关行业，丰富
了制裁手段

采用禁止令丰富制裁手段

加大财产刑处罚力度

利用刑事处罚手段对恶性污染环境行为进
行惩治，不但能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还促进了
企业经营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在认真调研、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武进区法院借鉴了其他先
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了
对资源环境予以特殊保护的司法
工作机制。如实行环境保护临时
禁令制度，禁止被告人在特定时
间内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相关行
业，丰富了制裁手段；建立恢复性
司法机制，为改善、减轻或者消除
污染环境的危害状态提供了有效
司法手段。

案例：2013 年 10 月~2014 年 4
月，某硫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孙某私自改变工艺，使用含砷
量超标的劣质硫铁矿作为原料，
并私自试生产。

此后，孙某为了提高产量，停
用布袋除尘设备，并违规使用液
碱处理生产废水，致使矿石中的
砷元素进入生产废水，并将含砷
废水排放至化粪池，由化粪池排
放至藻江河水中，导致河水发生
严重砷污染。

2014 年 4 月 10 日，经常州市
环境中心检测，藻江河段内河水
砷浓度最高达到 11.5mg/L，整个

污 染 损 害 评 估 费 用 总 计 达
6474746.69元。

武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单 位 私 设 暗 管 ，非 法 排 放 严 重
危 害 环 境、损 害人体健康的含砷
废水超过排放标准3倍以上，致使
公私财产损失 100万元以上，故被
告单位、其法定代表人、分管负责
人等涉案人员均构成污染环境罪，
且属后果特别严重。被告单位被
判处罚金10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
分管负责人、车间主任均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并分别处罚金25万元、20
万元、15万元。其他被判处缓刑
的被告人被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与排污工作有关的活动。

武进区法院行政庭庭长章福
泉告诉记者，在审理重大污染环
境犯罪的过程中，除了要追究单
位的刑事责任，也应追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刑事责任，才能有效打击污
染环境行为，并及时修复生态环
境损害。同时，本案在判决中首
次采用了禁止令的方式，有效预
防被告人再次犯罪。

为有效应对环境资源保护的
新形势、新特点，重新规范裁判尺
度，从单纯考量经济损失的理念
向更加重视环境修复的理念转
变，除追究单位和责任人的刑事
责任外，武进法院还要求被告单
位及时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若侵
权损害人无力支付修复环境费
用，则通过与地方政府和环境执
法机构协调配合的方式，由当地
政府主动进行环境修复，确保当
地居民的良好生存环境。同时，
加大了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以及
对单位犯罪的惩治力度。

案例1：高某是江苏省高邮
市某助剂厂投资人，为节省成本，
高某与韩某商定，由高某提供两
辆危险品运输车，韩某负责寻找

隐蔽地点，以每车 1000 元的价格
倾倒高某厂里产生的危险化工废
料。高某分别指派刘某、朱某、刘
某某、杨某驾车将危险废物运到
指定地点，韩某雇佣陆某、潘某协
助 倾 倒 ，共 计 倾 倒 25 吨 化 工 废
料。案发后，高某等人及时支付
了应急处置和环境修复费用。

武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韩某、刘某、朱某、刘某某、杨
某、陆某、潘某违反国家规定，倾
倒危险废物均达 3 吨以 上 ，严 重
污 染 环 境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 。
被 告 人 高 某 明 知 被 告 人 韩 某
无 危 险废物经营资质，仍将危险
废物交由韩 某 处 置 ，严 重 污 染
环 境 ，应 以 污 染 环 境 罪的共同
犯罪论处。

刑事惩治唤醒全民保护环境意识

通过刑事惩治手段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此
唤醒民众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

为 深 化 全 民 环 境 保 护 理
念 ，加 强 民 众 保 护 环 境 的 意
识 ，武 进 区 还 加 大 了 对捕捉野
生 青 蛙 、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 案 件
的审理力度。

案例1：2015 年 6 月，钱某在
常州市新北区某村附近的田地及
河边，采用手电筒照明后抄网捕
捉 的 方 式 ，非 法 捕 捉 野 生 青 蛙
114 只 ，后 在 售 卖 过 程 中 被 查
获。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野
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
定，这些青蛙为黑斑蛙和金线蛙，
均属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

武进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钱
某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使用禁用的

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狩猎罪，依法判处其罚金5000元。

章福泉说，在民众以往的生
活经验中，并未将捕捉青蛙行为
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本案的审
理不仅能通过刑事惩治手段加强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更重要
的是，能够以此唤醒民众保护野
生动物资源的意识。

案例2：周某、王某、白某经
事先预谋并购买“敌杀死”药水、

“地笼网”等工具，至滆湖鲌类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区内，
使用“地笼网”、“敌杀死”等禁止
使用的渔具 、捕 捞 方 法 非 法 捕
捞 虾 类 ，情 节 严 重 ，其 行 为已构

成 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 罪 。 据
此，武进法院判处 3 人罚金
各 6000 元。

记者了解到，滆湖鲌类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是 常 州 市 的 重 点 水 产 保 护
区 ，属 于 全 年 禁 渔 区 ；而 毒
杀、电击等捕鱼手段则是我
国法律明确禁止的。

“事实上，对水产资源的
保护是目前环境资源案件的
重点之一，这 类行为存在时
间长，群众对非法捕捞行为
可能带来的后果还处于认识
不足的 阶 段 。 通过对本案
件的审判，可以对群众进行
正确引导。”章福泉告诉记者。

司法与行政协调联动

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把握案件证据，确定责任主
体，合法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实现司法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常态交流

武进法院与区环保局、区政
府建立定期联合执法互动会议
制度，针对全市重大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与常州市公安机关、上级
法院、检察机关召开专案讨论会
议，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全面
了解案件事实，把握案件证据，确
定责任主体，依法有效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行为，实现司法审判与行
政监管的常态交流，使环境资源保
护审判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此外，结合环境资源案件专
业性强、证据要求高等特点，武进
区法院还积极与各行政部门进行
协调，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
全面性。

案例：常州市某纺织公司使

用高污染燃料木材作为燃料，其
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相关规定，武进区环保局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要求这家公司立即拆除使用高污
染燃料的 3 台锅炉。公司不服处
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
武进法院及常州市中院两级法院
审理，判决驳回了被执行人的诉
讼请求。

2013 年 10月 23日，武进区环
保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
11 月 1 日，法院做出行政裁定准
予强制执行。在要求公司自行拆
除未果的情况下，武进法院联合公
安、环保、消防等部门，对这 3 台高
污染燃料锅炉进行了强制拆除。

考虑到环保类非诉执行
案件具有涉及面广、技术性
强、处理难度大等特点，武进
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始
终坚持把释法说理、宣传教
育、沟通协调、依法强制等工
作方法贯穿执行始终。

章福泉说，在强制拆除
这家公司的 3 台高污染燃料
锅炉前，充分考虑强拆后可
能出现的矛盾激化、企业停
产、失业职工安置等问题，会
同公安、环保、消防、技监、卫
生等部门进行协商，共同制
定执行实施方案，保证了强
制执行的顺利进行，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章福泉表示，出于节省成本
的目的，犯罪行为人经常通过私
自倾倒等手段逃避监管。以前对
于这类行为的处罚仅停留在行政
处罚等方面。从本案开始，武进
法院强调利用刑事处罚手段对此
类恶性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惩治，起
到了一定的威慑效果，有效促进了企
业经营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案例 2：2012 年 ~2013 年 6

月，被告人储某在无任何资质和
环评的情况下，将从无锡某石油
制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取得的属于
危险废物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
处置，从中提炼润滑油销售牟利，
共计 200 余吨。案发现场查获油
泥、滤渣存放量约 1200 吨。

武进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储
某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20 万
元；无锡某石油制品有限公司被

判处罚金 50 万元；公司负责
人于某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3
年 ，缓 刑 5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章福泉指出，私自处置
属于危险废物 的 固 废 并 从
中 牟 利 ，是很多污染环境犯
罪的特点。针对这个特点，
武进法院加大了财产刑的处
罚力度，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本报记者蒋朝晖 通讯员黄
平曲靖报道 云南省曲靖市政府
办公室日前印发《曲靖市环境违
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鼓励公众参与
环 境 保 护 监 督 管 理 ，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对经环保部门调
查核实、举报情况属实的举报人，
将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的奖
励。

《办法》适用于曲靖市行政区
域内发生的，且依法应当由环保
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的举
报。

《办法》明确，举报以下 10 个
方面的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得到
奖励：

未经环评审批，违法建设严
重污染环境的冶炼、化工、制药、
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项
目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

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
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违
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含重金
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的；无证收集危险废物或者将危
险废物交由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处置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

感区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
倾倒、处置污染物的；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药、石
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工业
污泥的；被责令停产整治后拒不
停产或者擅自恢复生产的；违法
建设和经营小化工、小冶炼、小造
纸、小炼油、小印染、小废旧塑料
加工等造成环境污染的；超标排
放水污染物或超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其他违反环境法律、法规，

造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的。
经环保部门调查核实，举报

人举报情况属实的，给予举报人
300 元以上奖励，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奖金的兑现由做出行
政处罚、其他行政处理决定的环
保部门负责。有奖举报奖励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环境保
护部门应加强对举报奖励经费的
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办法》强调，环保部门应每

半年向社会公开有奖举报奖
金发放和案件查处情况，接
受社会监督。环保部门受理
举报后，无正当理由不予及
时调查处理的，或向被举报
人通风报信的，或泄露举报
人信息的，举报人可向纪检
监察部门投诉举报。造成严
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刑事责任。

曲靖鼓励公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 10种行为最高可获奖励 3万元

法法 治治 动动 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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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
州市环境执法
人员日前对辖
区内有机废气
排放企业治理
效果进行监督
检 查 。 去 年 ，
胶州市对全市
52 家化工、橡
胶、表面涂装、
印刷等企业的
有机废气污染
进 行 了 治 理 ，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张秋营摄


